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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號
承辦人：科員 黃靖娟
電話：05-3620123#8385
電子信箱：wsx8765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大埔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任字第111029393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76500000A_1110293931_ATTACH1.pdf、

376500000A_111029393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111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及普通考試未獲分

配增額錄取人員逕列入112年同項考試任用計畫職務一覽

表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1年11月24日總處培字第

1113029941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。

二、貴機關（單位）所提報111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

普通考試增額職缺，因該考試類科增額職務已達待分配人

數，致未獲分配增額錄取人員，依「公務人員高普初等考

試增額錄取人員分配作業規定」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逕

予列管為下年度同項考試任用計畫職務；如不同意列管

者，請於112年1月30日（星期一）前行文至該總處解除管

制。

正本：嘉義縣政府經濟發展處、嘉義縣政府建設處、嘉義縣政府勞工暨青年發展處、嘉
義縣消防局、嘉義縣社會局、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、嘉義縣六腳鄉公所、嘉義
縣大埔鄉公所

副本：人事處組織任免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10012264

嘉義縣大埔鄉公所

111/11/29


